附件1

湖南省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评审标准

一、申报方向
湖南省数字化转型生态供给资源池服务商申报方向共八类，分别为：数字化转型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人工智能服务商、平台服务商、应用服务商、网络服务商、安全服务商、云服务提供商、咨询诊断及培训机构。
二、评审要求
申报湖南省数字化转型生态供给资源池服务商，除应满足《关于动态调整湖南省数字化转型生态供给资源池的通知》中的基本条件外，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数字化转型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根据用户数字化转型总体需求和行业特点，开展方案设计、开发实施、集成应用、运行维护等全流程、一站式解决方案服务，为企业提供设备集成、信息集成、系统集成、过程集成和商业集成服务。
人工智能服务商：面向企业“人工智能+制造”需求，开展模型、算法、智能软件、开发平台等AI软件产品及技术服务，生产赋能类、智能零部件类等AI硬件产品及集成服务，以及数据、算力、安全、培训、评估咨询等支撑服务，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应用“双向赋能”。
平台服务商：面向企业上平台需求，以平台化的方式为工业企业提供IaaS、PaaS、SaaS以及工业大数据等服务，包括综合型、特色型、专业型等工业互联网平台。
应用服务商：具备向工业互联网平台提供基于人工智能的行业、场景特色的大模型/工业软件APP开发、调试等技术产品和服务能力。提供研发设计、工艺仿真、企业资源计划（ERP）、生产执行系统（MES）、供应链管理（SCM）、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PLM）、仓储物流管理（WMS）、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SCADA）等信息系统产品，并具备相应的部署服务能力。
网络服务商：提供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企业内外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和网络服务运维保障服务。开展企业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节点接入（服务），提供标识注册、分配、解析、查询数据支撑、数据管理等服务。
安全服务商：聚焦工业领域设备、网络、数据及涵盖全方位的平台安全，具备相关认证资质，通过咨询评估、安全监测、应急响应、安全防护、安全运维、数据分类分级等技术服务，帮助企业实现安全管理和防护目标。
云服务提供商：面向企业上云需求，提供基于云平台、基础架构、应用程序或存储服务，协助企业进行现有业务系统的云化迁移。
咨询诊断及培训机构：了解国家、湖南省数字化转型政策，能够在我省推进“智赋万企”行动方面提供智库支撑服务。提供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咨询、诊断、培训等专业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提供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资源聚集和组织、信息服务、人才培训、诊断规划、评价认证服务等。
三、评价指标
具体考核评价指标参照《湖南省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能力评价表》：
湖南省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能力评价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1.基本资质（10分）
	1.资信认定（4分）
	1.资质认定
	2

	
	
	2.荣誉认定
	2

	
	2.技术能力认定
（6分）
	3.专利数量
	2

	
	
	4.软著数量
	2

	
	
	5.标准数量
	2

	2.市场经营（14分）
	3.企业规模（4分）
	6.总资产
	1

	
	
	7.注册资金
	1

	
	
	8.员工数量
	2

	
	4.经营绩效（10分）
	9.主营业务收入
	4

	
	
	10.数字化转型收入
	6

	3.技术能力（64分）
	5.信息技术研发能力（24分）
	11.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8

	
	
	12.数据技术应用
	8

	
	
	13.工业互联网技术应用
	8

	
	6.硬件设备集成能力 （8分）
	14.硬件设备
	8

	
	7.应用软件集成能力（16分）
	15.通用软件产品
	8

	
	
	16.专用软件产品
	8

	
	8.场景系统集成能力（16分）
	17.数据集成能力
	8

	
	
	18.业务集成能力
	8

	4.服务成效（12分）
	9.服务客户成效（12分）
	19.服务客户数量
	6

	
	
	20.服务合同金额
	6



四、指标要求
各项三级指标的具体考评细则见《湖南省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能力评价三级指标评分细则表》，其中定量指标应在申报书/复核申请书的表格中如实填写，定性指标应在申报书/复核申请书的典型服务案例中准确说明。
湖南省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能力评价三级指标评分细则表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分值
	指标说明
	评分细则

	1.资质认定
	定量
	2
	服务商获得高新技术企业、重点软件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的情况
	每获得1项市级认定得0.5分，每获得1项省级认定得1分，每获得1项部级认定得2分，最高得2分。

	2.荣誉认定
	定量
	2
	服务商所获省内外荣誉情况
	每获得1项省级认定得1分，每获得1项部级认定得2分，最高得2分。

	3.专利数量
	定量
	2
	服务商拥有信息技术、数据分析利
用等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数量
	每拥有1项该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得1分，每拥有1项该领域有效实用新型专利得0.5分，最高得2分。

	4.软著数量
	定量
	2
	服务商拥有信息技术、数据分析利
用等领域软件著作权数量
	每拥有1项该领域有效软著得0.5分，最高得2分。

	5.标准数量
	定量
	2
	服务商牵头或参与数字化转型领域标准研制情况
	牵头或参与团体标准每项得0.5分，牵头或参与地方标准/行业标准每项得1分，牵头或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每项得2分，最高得2分。

	6.总资产
	定量
	1
	服务商总资金金额
	标杆法：总资产大于等于10000万元得1分。

	7.注册资金
	定量
	1
	服务商注册资金金额
	标杆法：注册资金大于等于1000万元得1分。

	8.员工数量
	定量
	2
	服务商员工数量
	标杆法：员工数量大于等于100人得2分。

	9.主营业务收入
	定量
	4
	服务商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规模
	标杆法：主营业务收入大于等于4000万元得4分。

	10.数字化转型收入
	定量
	6
	服务商近两年从事数字化转型服务业务收入规模
	标杆法：数字化转型业务收入以500万元为标杆，得4分。每增加或减少100万元±1分，最高得6分。

	11.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定性
	8
	服务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服务的情况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企业实现智能感知得3分，实现智能控制得6分，实现智能决策得8分。

	12.数据技术应用
	定性
	8
	服务商运用数据应用技术，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服务的情况
	运用数据应用技术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单场景覆盖得3分，2个场景覆盖得6分，3个及以上场景覆盖得8分。

	13.工业互联网技术应用
	定性
	8
	服务商运用工业互联网技术，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服务的情况
	利用工业互联网技术服务企业实现数据自采集的得3分，实现生产自执行的得6分，实现决策自优化的得8分。

	14.硬件设备
	定性
	8
	服务商在实施服务时的自研硬件产品能力
	自研的硬件设备能够支持企业生产各环节的，每支持1项得3分，支持2项及以上得8分。

	15.通用软件产品
	定量
	8
	服务商在实施服务时通用软件集成能力
	集成实施的通用软件能够支持企业生产各环节的，每支持1项得3分，支持2项及以上的得8分。

	16.专用软件产品
	定量
	8
	服务商在实施服务时的自研软件产品能力
	自研的专业软件能够支持企业生产各环节，每支持1项得3分，支持2项及以上得8分。

	17.数据集成能力
	定量
	8
	服务商为企业部署的系统支持数据贯通的能力
	所部署的系统打通企业生产各环节数据的，打通1项数据得3分，打通2项数据得6分，打通3项及以上数据得8分。

	18.业务集成能力
	定性
	8
	服务商为企业部署的系统支持场景贯通的能力
	所部署的系统支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仓储物流等场景的数量。支持1个业务场景得3分，支持2个业务场景得6分，支持3个及以上业务场景得8分。

	19.服务客户数量
	定量
	6
	服务商近两年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的客户数量
	标杆法：以4个客户数量为标杆，得4分。每增加或减少两个客户±1分，最高6分。

	20.服务合同金额
	定量
	6
	服务商近两年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的合同金额
	标杆法：以500万合同金额为标杆，得4分。每增加或减少100万元服务合同金额±1分，最高得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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